
附件 1： 

各行政執行處就執行義務人薪資函請地院合併辦理，地方法院處置方式調查表 

 接     受 拒 絕 併 案 之 聲 請 

將義務人滯

納之稅款，

優先於普通

債權受償 

將義務人滯

納之稅款，

與普通債權

同按比例受

償 

因義務人滯納

稅款以外之公

法上金錢給付

義務，固將公

法債權與普通

債權同按比例

受償 

以「已核發

移轉命令，

無從併案」

為由拒絕 

其  他 

臺 北 處 ２  １   

板 橋 處 ２  １   

桃 園 處 ２     

新 竹 處 ２     

臺 中 處 １   １  

彰 化 處 ４     

嘉 義 處 ４     

臺 南 處 ３     

高 雄 處 １   ４ 

１ 

請高雄處

自行核發

扣薪命令 

屏 東 處 １  １ １  

花 蓮 處 ２     

宜 蘭 處 ２   ２ 
１ 

已執行終結 

合  計 ２６ ０ ３ ８ ２ 

總  計 ２９件佔７４％ １０件佔２６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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